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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 8月 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 3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1,997,3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0.011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苏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

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3 人，董事赵欣、杨朝晖、闫宗侠、赵春明、杜

军、崔明宏；独立董事李恒勋、罗美富因公务出差未能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李向禹、石春明因公务出差未能参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侯伟、副总经理刘卫军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赵欣 561,352,396 99.8852 是 

1.02 苏斌 561,352,395 99.8852 是 

1.03 杜军 561,352,395 99.8852 是 

1.04 崔明宏 562,286,356 100.0514 是 

1.05 闫宗侠 561,352,395 99.8852 是 

1.06 杨朝晖 561,352,395 99.8852 是 

1.07 任忠光 561,354,395 99.8855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志强 561,352,395 99.8852 是 

2.02 占磊 561,512,395 99.9137 是 

2.03 孙志鸿 561,467,202 99.9056 是 

2.04 汤洋 561,354,395 99.8855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李向禹 561,437,396 99.9003 是 

3.02 石春明 561,411,798 99.8958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1.01 赵欣 70,351,665 99.0915 

1.02 苏斌 70,351,664 99.0915 

1.03 杜军 70,351,664 99.0915 

1.04 崔明宏 71,285,625 100.4070 

1.05 闫宗侠 70,351,664 99.0915 

1.06 杨朝晖 70,351,664 99.0915 

1.07 任忠光 70,353,664 99.0943 

2.01 关志强 70,351,664 99.0915 

2.02 占磊 70,511,664 99.3168 

2.03 孙志鸿 70,466,471 99.2532 

2.04 汤洋 70,353,664 99.0943 

3.01 李向禹 70,436,665 99.2112 

3.02 石春明 70,411,067 99.175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表决通过。第七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三年。公

司将尽快召开新一届的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公司管理层人员等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常娜娜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律师和常娜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议案的表决程序等事项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二○一八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日  


